关于中央、自治区提前下达伊吾县2026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安排使用情况公示公告

2025年伊吾县收到中央提前下达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453万元，自治区提前下达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76万元，按照伊吾县下列文件的批复内容：
1.《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伊党农领字〔2025〕12号3453万元。   
2.《关于下达2026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伊党农领字〔2025〕14号1176万元。
现将有关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公示如下：
一、资金来源
1.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453万元。
2.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76万元。
二、资金安排使用原则
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新财规〔2021〕11号）规定和市级《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哈市财振〔2025〕4号）、市级《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预算的通知》（哈市财振〔2025〕5号）等文件的要求，经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结合项目准备情况，按照以下原则安排使用资金。
一是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关于更多依靠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衔接资金用于相关任务方向的资金要继续优先支持产业发展。
二是按照“两上两下”工作程序，根据乡(镇)人民政府所上报的项目计划，通过组织行业部门评估审查，确定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方向的年度项目计划，确保项目能够有效落地、安排精准。
三、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6年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资金规模（万元）
	责任单位

	1
	哈密市伊吾县有机循环牧草厂房建设项目
	盐池镇
	850
	盐池镇人民政府

	2
	哈密市伊吾县有机肥生产加工场建设项目
	盐池镇
	980
	前山哈萨克民族乡人民政府

	3
	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二期）
	淖毛湖镇
	1428
	淖毛湖镇人民政府

	4
	哈密市伊吾县下马崖乡水利设施改造项目
	下马崖乡
	200
	下马崖乡人民政府

	5
	哈密市伊吾县下马崖虎头崖引水工程
	下马崖乡
	191
	下马崖乡人民政府

	6
	哈密市伊吾县沙棘新品种工厂化繁育及区域品牌建设项目
	盐池镇
	250
	盐池镇人民政府

	7
	哈密市伊吾县低氟边销茶购置项目
	各乡（镇）开发区
	8
	县委统战部

	8
	哈密市伊吾县山南开发区无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购置安装项目
	山南开发区
	210
	山南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9
	哈密市伊吾县下马崖乡养殖基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下马崖乡
	380
	下马崖乡人民政府

	10
	哈密市伊吾县乡村建设管护员岗位补贴项目
	各乡（镇）开发区
	132
	县农业农村局


备注：具体项目建设情况由责任单位另行公告公示
四、监督电话
农业农村局项目管理办公室：6720732
财政局：67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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